北海艺术设计学院2024届本科毕业设计（论文）相关工作日程安排
	
	时间
	工作内容
	上交材料
	备注

	1
	2023年7月1日
	各二级学院成立2024届毕业生毕业设计（论文)工作领导小组，根据学校整体工作安排，制定具体工作方案，明确重要工作时间节点。本阶段要按照1:8选定指导教师名单，初步完成指导教师、行业专家的资质审核工作。
	上交毕业论文工作领导小组具体工作方案
	2022年7月1日下班前发教务处周蕾老师

	2
	2023年9月5日
	各二级学院初步分派指导毕业设计（论文）任务，征集毕业设计（论文）选题，开展选题的审核论证工作。
	《北海艺术设计学院毕业设计（论文）选题审核、论证意见一览表》、《北海艺术设计学院毕业设计（论文）选题情况分析表》
	2022年9月5日下班前发教务处袁蓓老师

	3
	2023年9月8日前
	各二级学院组织做好学生动员，明确告知学生毕业设计（论文）的意义、质量要求和评分标准，解答学生的疑问。
	组织动员工作的照片
	二级学院收集并存档

	4
	2023年9月10日前
	各二级学院初步完成毕业生选题和指导教师选派工作，要求一人一题。学校鼓励学生根据毕业实习和专业考察经历，自主拟定毕业设计（论文)题目。
	《北海艺术设计学院毕业设计（论文）指导教师情况统计表》
	9月10日前提交到教务处实践教学科（行政楼317办公室袁蓓老师）

	5
	2023年9月15日前
	指导教师向学生传达毕业设计（论文）撰写规范要求，下达任务书，并指导学生撰写开题报告。
	《北海艺术设计学院毕业设计（论文）任务书》
	二级学院收集并存档

	6
	2023年9月30日前
	[bookmark: _GoBack]各二级学院组织学生完成毕业设计（论文)的开题工作，填写毕业设计（论文）信息汇总表。
	《北海艺术设计学院毕业设计（论文）开题报告》、《北海艺术设计学院毕业设计（论文）信息汇总表》
	毕业设计（论文）开题报告二级学院收集并存档；
毕业设计（论文）信息汇总表（发教务处袁蓓老师处）。

	7
	2023年10月1日至2024年4月25日
	学生完成毕业设计（论文)的初稿，指导教师提出修改意见。指导教师要认真履行指导职责，及时了解、检查学生毕业设计（论文）工作进展情况并做好记录。
	《北海艺术设计学院毕业设计（论文）指导记录表》
	二级学院收集并存档

	8
	2024年2月6日至4月1日
	指导教师对学生撰写毕业设计（论文）的进展情况进行填写中期考核表。
	《北海艺术设计学院毕业设计（论文）中期考核表》
	二级学院收集并存档

	9
	2024年4月2日至
4月15日
	学生根据指导教师意见修改完善毕业设计（论文)，由各二级学院进行规范和格式审查。规范审查通过后，学生根据情况进行修改并再次提交给二级学院进行首次查重。
	《北海艺术设计学院毕业设计（论文）学术不端检测结果鉴定表（学院答辩委员会用）》
	二级学院进行首次查重

	10
	2024年4月23日前
	学生将通过重复率检测的定稿交指导教师审阅。指导教师需认真审阅，写出评语和评分（评语应不少于200字），确定是否同意该同学参加毕业设计（论文）答辩。指导教师审阅通过后，由主审教师进行交叉评审并填写主审教师评阅表，确定是否同意该同学参加答辩。学生修改完成毕业设计（论文）。
	《北海艺术设计学院毕业设计（论文）指导教师评阅表》、《北海艺术设计学院毕业设计（论文）主审教师评阅表》
	二级学院收集并存档

	11
	2023年4月25日前
	二级学院整理好通过评审拟参加答辩的学生毕业设计（论文）电子版，学校将通过“维普论文检测系统”对学生论文进行二次检测查重，同时抽取部分论文（设计作品）送校外专家审核。查重或外审不合格的毕业设计（论文)，推迟答辩。
	《北海艺术设计学院毕业设计（论文）学术不端检测结果鉴定表（学院答辩委员会用）》、《北海艺术设计学院毕业设计（论文）规范审查表》
	二级学院收集并存档

	12
	2024年5月7日前
	各二级学院成立各专业的毕业论文答辩委员会，制定答辩工作日程。各二级学院要对参与答辩的教师资质要进行严格审核，合理安排答辩工作。
	《北海艺术设计学院毕业设计（论文）答辩日程安排表》
	二级学院收集并存档

	13
	2024年5月7日至
6月10日
	各二级学院组织完成毕业设计（论文)现场答辩工作，特殊情况由各二级学院会同北海校区、校外专家联合进行网络答辩。
	《北海艺术设计学院毕业设计（论文）答辩记录表》、《北海艺术设计学院毕业设计（论文）答辩成绩及评语（首次答辩用）》
	二级学院收集并存档

	14
	2024年6月15日前
	各二级学院组织完成推迟答辩学生的毕业设计（论文)答辩工作，完成答辩成绩汇总、校级优秀毕业设计（论文)的二次答辩工作。
	《北海艺术设计学院毕业设计（论文）答辩记录表》、《北海艺术设计学院毕业设计（论文）成绩统计表》、《北海艺术设计学院毕业设计（论文）答辩成绩及评语（复审答辩用）》
	二级学院收集并存档

	15
	2024年6月25日前
	各二级学院完成优秀毕业设计（论文）和优秀指导教师的推荐工作，并进行毕业论文（设计）工作总结。
	《北海艺术设计学院优秀毕业设计（论文）汇总表》
	优秀毕业设计（论文）汇总表发教务处袁蓓老师处。


	16
	2024年6月30日前
	将毕业设计（论文）的有关资料电子归档保存。纸质版按管理办法装档案袋保存。
	
	各重要工作的时间节点一般不得晚于学校统一规定的时间，未尽事宜联系教务处。联系人：谭维健、周蕾。



